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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国抗癌协会关于在境内举办国际会议的管理办法 
 

为进一步加强中国抗癌协会国际会议管理，认真贯彻执行中央

两办《关于在华举办国际会议的管理办法》和《关于从严控制在华

举办各类涉外论坛的通知》精神,按照中国科协《中国科协在华举办

国际会议管理办法实施细则》，以及财政部关于《在华举办国际会议

费用开支标准和财务管理办法》的通知，结合中国抗癌协会的实际

情况，制订本管理办法。  

一、 适用范围 

1、本办法适用的国际会议指：以中国抗癌协会或所属专业委

员会名义在我国境内（不含港、澳、台地区）主办或承办的国际组织

学术会议，包括专业年会、讨论会、研讨会、报告会和交流会等。 

2、我会国际会议的类型主要包括：与国际组织、国外学术团

体共同举办或受其委托由我会或所属专业委员会承办的学术会议；由

我会或所属专业委员会牵头发起和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。 

二、 管理原则 

3、举办国际会议应符合我国外交大局和对外工作方针，符合

我会知识创新工程和科技发展需要。坚持以我为主，目的明确。 



4、外宾来自 3 个（含）或以上国家可以冠名国际会议，包括

中国。否则，视为国内会议。 

5、会议要对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，有利

于提高我国国际声望和维护我国国家利益、按照国际组织规章规定我

国有义务举办的国际会议以及确有较高专业水平的肿瘤学领域的专

业或学术性国际会议，可积极举办。 

三、 审批权限 

我会在境内举办的国际会议，分国家机关和我会两级审批。国

家机关包括地方政府外事办和国务院。根据属地管理，建议归口报批。 

6、由国家机关审批的国际会议包括: 

（1）联合国下属机构和各专门机构的大会与特别会议； 

（2）联合国系统以外的政府间和非政府间重要国际组织的大 

会和特别会议； 

（3）事关我核心利益和涉及重大敏感问题以及重要国际问题的

国际会议； 

（4）外国政府正部长及其以上官员或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出

席的国际会议； 

（5）外宾人数在 300 人以上或总人数在 800 人以上的自然科学

技术领域的专业或学术性国际会议。 

7、由我会审批的国际会议包括： 

（1）除需报国家机关审批的国际会议外，协会及所属专业委员

会举办或承办的其他国际会议均由我会负责审批； 



（2）凡是会议经费由我会支出或招商的国际会议，无论会议规

模大小、属地归口，均由我会先进行审批，由国际交流部与财务部会

签，方可放款; 

（3）申请中国科协资助的国际会议，必须以中国抗癌协会为主

办单位，并且经费由我会统筹管理，由我会向中国科协或国务院进行

报批； 

（4）在境内举办的港、澳、台以及双边学术会议同样适用此办

法。 

四、 审核部门及其职责 

8、 在境内举办国际会议的审核与管理由中国抗癌协会国际交

流部负责。 

9、国际交流部应统筹协调协会及所属专业委员会在华举办的

国际会议，认真审核、严格把关。对不符合中央方针政策和有关规定

的国际会议，向报送单位明确提出调整或取消意见。 

五、 报批方法 

10、会议举办单位需要在每年 12月 31日前向中国抗癌协会国

际交流部报送下一年度举办国际会议的计划。 

11、凡需报国家机关审批的国际会议，且经费由我会支出的，

需提前 6-12 个月将会议申请报送至中国抗癌协会国际交流部，具体

视会议规模酌情申报。 

12、举办各类国际会议，需在国际会议举办前至少 3个月向中

国抗癌协会国际交流部报送请示。申请中国科协资助的会议，需在前



一年的 12月 31日前报送会议信息。 

13、申办、举办或承办国际会议的请示内容包括：申办、承办

和举办国际会议的必要性，主办单位及协办单位名称，会议议题和主

要内容，举办时间、会期、地点（城市），与会人员范围，总数和外宾

人数，是否邀请党和国际领导人以及外国政要或前政要出席会议，是

否邀请我会领导担任组织机构职务或出席会议活动，经费来源，相关

涉台和其他敏感问题及对策，有关国际组织和机构的情况等，并附上

有关背景材料。 

14、中国抗癌协会及所属专业委员会在华举办的国际会议须报

中国抗癌协会国际交流部，审批后方可组织实施。 

六、 经费管理 

15、各单位要加强对国际会议经费收支的财务管理和监督，会

议出资单位负责对国际会议的收支情况进行检查。 

七、 纪律监督 

16、举办或承办单位的主要领导或分管外事工作的领导是本单

位国际会议的责任人，需严格按照本细则做好国际会议的管理。举办、

承办单位应加强对会议组织者的外事纪律监管。 

17、未经批准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申办、承诺举办国际

会议。经批准同意申办的国际会议，在对外申办过程中不得做出超出

授权范围的承诺或承担额外的义务。 

18、禁止利用国际会议安排公费旅游，禁止重复宴请，大吃大

喝和赠送高档礼品。 



19、举办单位在国际会议结束后 2 个月内将会议总结报至中国

抗癌协会国际交流部，重要国际会议的总结按规定报送中国科协等国

家审批机关。 

八、 其他事项 

本办法由中国抗癌协会国际交流部负责解释。 

附件：境内举办国际科技会议申请表  

    

中国抗癌协会 

2018年 1月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